
 

最最新新知知名名院院校校管管理理制制度度全全集集  

 

 

华中科技大学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韩文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新知名院校管理制度全集/韩文主编  

延吉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4.12 

ISBN 7-5634-2924-7 

最  
韩  

高等院校 学校管理 研究 中国 

R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6155 号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延吉市公园街 105 号  邮政编码 133002) 
中铁十六局印刷厂印刷 

787 1092  32 开  499 印张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 000 册 

定价 3888.00元(本卷 16.00元) 



 

I 

目  录 

华中科技大学 ....................................................................1 

综合办公室主要职责......................................................1 

基础研究办公室主要职责...............................................1 

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办公室主要职责.................................2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大型活动安全管理规定 ......................2 

华中科技大学道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定 .............................5 

华中科技大学消防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 11 

华中科技大学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规定 ....................16 

审计处简介..................................................................21 

华中科技大学内部审计实施办法 ..................................22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暂行规定 ....................30 

校内基建 修缮工程结算费率计取办法........................35 

华中科技大学基建 修缮工程审计工作暂行规定..........36 

华中科技大学科研项目经费结算审签办法 ....................42 

对基建修缮工程结算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44 

基建修缮工程审计验证质量标准 ..................................48 

审计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 ...........................52 

华中科技大学中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暂行规定 .....................................................................55 

关于实行青年党校教师试讲制度的通知........................6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I 

华中科技大学党校工作暂行条例 ..................................64 

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学生党员发展工作的意见.............................................69 

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77 

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学生支部工作条例.................87 

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委员会组织员工作条例 ....................93 

中共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支部工作暂行条例 ....................96 

关于加强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做好组织关系 

接转工作的通知......................................................... 102 

华中科技大学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 108 

华中科技大学教职工党支部工作条例 ......................... 115 

2003年组织工作 党校工作要点 ............................... 122 

2003下半年组织工作 党校工作计划 ........................ 126 

2004年组织工作 党校工作要点 ............................... 130 

华中科技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 135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试行) ..... 143 

优秀提案和先进提案承办单位评选办法(试 行)........... 149 

华中科技大学 2004年全日制普通本科招生章程 ......... 151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 153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本科学生转专业暂行规定............... 153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何康助学金申请办法(暂行) ............ 156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勤学奖学金 



 

III 

评定办法 ................................................................... 158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热带农业科学奖评定办法............... 160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生奖励条例 ................................ 162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奖学金实施办法........ 165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普通本科学生综合考评实施办法 .... 169 

升旗管理规定 ............................................................ 178 

早操管理办法 ............................................................ 18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印 章 

管理使用规定 ............................................................ 18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院 校领 

导接待日实施办法 ..................................................... 189 

关于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本科课程教学的暂行规定 .... 191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教学工作规程 ................................ 193 



华中科技大学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1  

华中科技大学 

综合办公室主要职责 

1 组织编制学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年度计
划与年度总结  

2 负责制定和修订学校科技管理规章制度  
3 处内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及对外联络  
4 综合协调处内各办公室工作  
5 负责学校科技网络的建设 维护与管理  
6 科研经费的分配 发放 编制科技月报和科
技年鉴  

7 负责文件处理及督办  
8 对外宣传及 科技简报 的组稿 撰稿及编
辑  

9 办公经费及处内资产的管理  

基础研究办公室主要职责 

1 科技部基础研究项目(973 计划 攀登计划
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3 教育部各类基础研究项目和人才基金的组织
与管理 

4 基础研究基地的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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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6 校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办公室主要职责 

1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2 国家 863高技术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3 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4 国家技术创新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5 部门与地方重点科技发展计划等项目的申报
与管理 

6 国家与湖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
的组织与管理 

7 国家级重点新产品 火炬计划 星火计划等
项目的组织与管理 

8 国家工程研究(技术)中心的建设与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大型活动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校园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 保
证师生员工人身和学校财产安全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及学校有关规章制度 制定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大型

活动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条  学校保卫处作为校园大型活动安全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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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 严格检查大型活动有关安全方面的准备工作

和进行安全管理  
第三条  学校及有关单位开展的活动 应以中小
型为主 确需组织大型活动的 举办单位应按程序报

批 由学校有关领导或部门审批  
第四条  学校大型活动审批权限 
一 下列大型活动 报学校领导审批 
1 活动规模在 10 000 人以上(含 10 000 人)
的  

2 连续举办 且每天参加活动人数在 3 000人
以上(含 3 000人)的  

3 举办活动跨校区的  
4 有知名人士 国内著名演员或者外宾参加
且每次活动规模在 2 000人以上(含 2 000人)的  

5 其它有必要由学校领导审批的  
二 下列大型活动 报学校办公室审批 
1 活动规模在 3 000人以上(含 3 000人)10

000人以下的  
2 连续举办 且每天参加活动人数在 2 000人
以上(含 2 000人)3 000人以下的  

3 其它有必要由学校办公室审批的  
第五条  大型活动的主办单位 须提前 3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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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举办大型活动的批复文件的复印件及安全预案报

学校保卫处 保卫处应派人前往活动现场 对安全条

件和安全措施进行检查 发现安全隐患 主办单位要

及时整改 确保大型活动安全  
第六条  按照 谁主管谁负责 谁主办谁负责
的原则 凡在校内举办大型活动的单位 其责任人要

对大型活动的安全承担有关责任 其职责是  
1 严格履行审批制度  
2 成立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或安全工作专班 负
责大型活动的安全工作  

3 制定并组织实施大型活动安全预案 明确各
个环节的安全措施 明确发生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时

的处置办法  
4 对参加大型活动的有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增强参加活动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第七条  在大型活动中因未履行职责 造成重大
事故和损失的 学校将追究主办单位责任人及当事人

的责任  
第八条  学校组织的全校性的大型活动 由学校
保卫处承担安全保卫工作任务 由学校办公室和保卫

处承担安全责任  
第九条  本规定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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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规定自学校签发之日起施行  

华中科技大学道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校园道路交通秩序 保障道路交
通安全 保证教学 科研 产业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及师生员工的生命 财产安全 遵照教育部第十三号

令关于 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 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以及湖北省教

育厅 公安厅 关于维护学校秩序的通告 的有关精

神 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暂行规定 各校区可根据

具体情况 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在学校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和乘车人 行
人 以及进行与道路交通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必

须遵守本暂行规定  
第三条  学校各单位及在校园内的其他单位 各
类经营承包户等 应对所属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

传教育 积极协助学校保卫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第四条  本暂行规定由学校保卫处负责实施  
第二章  车辆 车辆驾驶员 
第五条  在学校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 必须是
持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及号牌的车辆  
第六条  下列车辆 禁止在校园内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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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号牌 无行驶证的 未经公安部门年检的  
(二)边三轮摩托车 正三轮摩托车 拖拉机 自
行车改装的机动车 农用汽车 空载出租车 排气量

在 250CC以上的两轮摩托车  
(三)学校规定的其它车辆  
第七条  机动车进出学校 必须按指定的校门出
入 在校园内行驶时 车速不得超过 20公里/小时
机动车严禁在校园内鸣笛  
第八条  出租车必须在规定的地点有序地停车
待客 不准在校园内乱停乱窜 游动揽客  
第九条  摩托车及助动车进出学校 必须在保卫
处办理 出入证 后 方可按指定的校门进出 无 出

入证 的(为教职工维修家电的售后服务车辆除外)
严禁进入校内  
第十条  摩托车及助动车在校园道路上行驶 须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私人摩托车 助动车 禁止进入

教学区  
第十一条   学校有关部门确因水电抢修等紧急
工作 需要驾驶摩托车及助动车(必须是所在单位购
置的公车)进入教学区的 有关单位须向保卫处提出
书面申请 经保卫处审核批准 持有保卫处发放的 摩

托车通行证 方可行驶 禁止有关部门摩托车 助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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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执行非紧急任务时 驶入教学区  
第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车辆在校园内行
驶 停放 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严格遵守本暂行规定及学校的其它有关规章
制度  

(二)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  

(三)严禁酒后开车 在通过路口和遇有行人 非
机动车时 减速慢行  

(四)发生或遇到交通事故时 保护现场 积极抢
救伤员 并及时报告学校保卫处 不伪造 破坏现场

或逃逸  
(五)机动车停放 须紧靠路边 弯道 路口严禁
停放车辆 夜间在校园内停放私车 不得占用交通道

路及行人通道  
第十三条  非机动车驾驶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骑自行车者进出校门时 下车推行  
(二)骑自行车者按照右侧慢行的规则行驶 不与
其它车辆连接或成串或并排行驶 转弯时减速 了望

并伸手示意 不得急冲 猛拐  
(三)不戴耳机骑车 严禁骑车冲坡及在人员密集
的地段高速行驶 遇有陡坡或人员密集地段 应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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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  
(四)停放车车辆时 应按规定的地方有序停放
不得挤占道路 影响路面畅通  

(五)禁止骑自行车带人  
第三章  行人和乘车人 
第十四条  行人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向车辆掷物  
(二)不攀爬 踩踏或损坏交通设施  
(三)横向通过道路时 避让过往车辆  
(四)不并排在道路上行走 不在道路上嬉戏 踢
球及进行其它影响交通秩序的活动  
第十五条  乘车人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向车外抛物  
(二)不与驾驶员闲谈或实施其它妨碍行车秩序和
安全的行为  
第四章  道  路 
第十六条  新建或改建校园道路 应配套建设交
通安全设施 其安全设施的方案由学校保卫处负责制

订 经学校同意后由学校有关部门施工 竣工后同学

校保卫处会同有关部门验收  
第十七条  在学校道路上或道路附近从事挖掘
维修 砍伐等施工作业的单位 应采取交通安全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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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设立时显的警示牌 夜间施工作业的 应配置

足够的光源照明  
第十八条   开展大型活动及工作需占用道路的
单位 应提前二十四小时向学校保卫处提出书面报

告 说明活动时间 地点 内容及采取的安全防范措

施 学校保卫处收到报告后 就在活动及工作开始前

十二小时之内到活动及工作现场进行安全检查 并提

出明确的回复意见 学校组织的大型活动需占用道路

的 由学校保卫处提出交通安全预案 经学校同意后

实施  
第二十条  学校保卫处根据实际需要 临时决定
校园某区域 路段的交通通行 禁行和其它管理  
第五章  处  罚 
第二十一条  违反学校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 均
按本暂行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驾驶摩托车及助动车进入禁行路
段(教学区)者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学校职工第一次违反规定的 给予口头警告
写出书面检查 并在学校保卫处备案 情节严重的

通知其所在单位  
(二)学校教职工第二次违反规定的 通知学校财
务处及所在单位 由学校财务部门扣除其当月或下月



华中科技大学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10  

的校贴 50元  
(三)学校教职工三次以上(含三次)违反规定的
违规者需要学校保卫处学习本暂行规定 写出深刻检

查 情节严重的 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出租车司机违反本暂行规定的 按
以下办法处理  
超速行驶 鸣笛 游动揽客及不在规定停车点停

车的 驾驶员必须到学校保卫处学习本暂行规定 4 8
小时 并写出深刻检查 情节严重的 移交公安机关

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驾驶员
学校保卫处可以滞留其车辆和暂扣有关证照  

(一)发生交通事故的  
(二)酒后驾驶车辆的  
(三)驾驶转向 制动等机件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车
辆的  

(四)不服从交通管理的  
第二十五条  其他机会车驾驶员违反本暂行规
定 学校保卫处可根据情节给予警告 责令其学习本

暂行规定 4 8 小时 并写出书面检查等 情节严重
的 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暂行规定的人员 由学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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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处负责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 应填写 华中科技大

学交通管理处理决定书  
第二十七条  被处理人不服学校保卫处依照本
暂行规定所作出的处理决定 可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

复议申请  
第二十八条  学校保卫处工作人员应认真履行
职责 廉洁奉公 秉公办事 对滥用职权者 由学校

保卫处根据情节轻重 按照有关管理规定给予批评

处罚 报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执行本暂行规定的 华中科技大学
交通管理处理决定书 的格式 由学校保卫处统一制

作  
第三十条  本暂行规定由学校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学校以前制定的有关道路交通管
理的规定 与本暂行规定有不同之处的 以本暂行规

定为准  
第三十二条  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华中科技大学消防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或减少火灾危害 保护学
校师生员工和在校居民的人身 财产安全 保护学校

公共财产安全 保障学校教学 科研 生产 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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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顺利进行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和

公安机关颁发的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消防

安全管理规定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消防工作坚持 谁主管 谁负责 的原
则 切实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分

三级管理 学校为一级 校长是学校消防安全负责人

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为被委托的消防安全管理责

任人 各校区为二级 校区分管消防安全工作的负责

人为消防安全责任人 各校区直辖部门为三级 直辖

部门的消防安全管理负责人为消防安全责任人  
第三条  学校保卫处为全校消防安全监督与管
理机构 具体负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学校一 二级消防安全责任人未尽职
责 应追究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消防安全的有

关规定予以追究  
第五条  对未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或违反下
列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单位 对该级消防安全责任人

或管理人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通报批评  
(一)各三级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未履行下列消防
安全职责之一的  

1.参加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人召集有关消防安
全工作会议并将会议内容传达到全体职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